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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坡府人〔2024〕9号 

 

 
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

关于杨志萍同志任职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提名杨志萍同志任职的通知》（九龙坡委〔2024〕

2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 2024 年 3 月 27 日区残联第八届主席团第

二次会议通过，同意： 

杨志萍同志任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（挂职两年），挂职

期满后，职务自然免除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8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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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，区人大常委会，区政协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委组织部。 

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8日印发 


